
法律史

王泰升

【本課程由王泰升老師授權使用，您如需利用本作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得授權。】



補39（1895/4/17簽約）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補40 （1895/4/17簽約）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補41 （1895/4/17簽約）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補42（1895/5/8主權移轉生效）

第二條 淸國ハ左記ノ土地ノ主權竝ニ該地方ニ在ル城壘兵器製造所

及官有物ヲ永遠日本國ニ割與ス

一 左ノ經界内ニ在ル奉天省南部ノ地

鴨緑江口ヨリ該江ヲ溯リ安平河口ニ至リ該河口ヨリ鳳凰城海城

營口ニ亘リ遼河口ニ至ル折線以南ノ地併セテ前記ノ各城市ヲ包含ス而

シテ遼河ヲ以テ界トスル處ハ該河ノ中央ヲ以テ經界トスルコトト知ルヘ

シ

遼東灣東岸及黄海北岸ニ在テ奉天省ニ屬スル諸島嶼

二 臺灣全島及其ノ附屬諸島嶼

三 澎湖列島即英國「グリーンウィチ」東經百十九度乃至百二十度

及北緯二十三度乃至二十四度ノ間ニ在ル諸島嶼

第五條 日本國ヘ割與セラレタル地方ノ住民ニシテ右割與セラレタル地
方ノ外ニ住居セムト欲スル者ハ自由ニ其ノ所有不動産ヲ賣却シテ退去
スルコトヲ得ヘシ其ノ爲メ本約批准交換ノ日ヨリ二箇年間ヲ猶豫スヘシ
但シ右年限ノ滿チタルトキハ未タ該地方ヲ去ラサル住民ヲ日本國ノ都合
ニヨリ日本國臣民ト視爲スコトアルヘシ

「下關條約」，日本正本第二條、第五條
如下，並稱清朝為「清國」。



補43（1895/5/29日軍登陸）



補44（1895/6/2基隆外海辦理交接手續）



足跡171（1945/10/25，四面國旗，黨旗＋國旗）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足跡172-173（1945/9/9日本就中國戰區向同盟國投降）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足跡174-175（1945/10/25接收台灣之治權）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補45：劃掉「小切手」改印「支票」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補45-1：日本人檢察官執行中華民國法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補46：1925年在中國的契字（仍用四至）



版權聲明
頁碼 作品 版權圖示 來源/作者

2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台南：國
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第五輯，第104冊，頁524-52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條合理使用。

3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台南：國
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第五輯，第104冊，頁526-527。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條合理使用。

4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台南：國
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第五輯，第104冊，頁528-529。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條合理使用。

5

《下關條約》第二、五條，本作品不受著作權保障，為公共財。

5

伊藤博文編（1936），《臺灣資料》（東京：秘書類纂刊行會），
頁9。本作品已逾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為公共財。

6
伊藤博文編（1936），《臺灣資料》（東京：秘書類纂刊行會），
頁10。本作品已逾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為公共財。

6
伊藤博文編（1936），《臺灣資料》（東京：秘書類纂刊行會），
頁11。本作品已逾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為公共財。

14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fo/copyright-declaration


版權聲明
頁碼 作品 版權圖示 來源/作者

7

伊藤博文編（1936），《臺灣資料》（東京：秘書類纂刊行會），
頁18-19。本作品已逾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為公共財。

8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追尋臺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
法律史研究》，二版，臺北市：五南，頁171。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條合理使用。

9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追尋臺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
法律史研究》，二版，臺北市：五南，頁172-173。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條合理使用。

10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追尋臺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
法律史研究》，二版，臺北市：五南，頁174-175。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條合理使用。

11

高淑媛，〈政權交替之際的支票簿〉，《臺灣風物》（台北：台
灣風物雜誌社），四十三卷一期，頁11-12。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條合理使用。

1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日治法院檔案》。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13
民國25年之地契，本作品已逾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為公共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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